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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国家考试保密管理办法

（广师保密〔2012〕14 号，2012 年 10 月 25 日印发，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为加强我院国家考试的保密管理，确保国家考试的公平公正，确保国家秘密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密法》、《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规定》（教

考试〔2004〕2 号）、《广东省高等院校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试卷保密室管理规定（试行）》

（粤密局〔2006〕24 号）和《广东省省直机关单位保密工作规范》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院国家考试指国家教育考试、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职（执）

业资格或与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相关的考试。

第二条  国家考试启用前的试题（包括副题、备份题）、答案和评分标准应当

由组织考试的主管部门按照有关《保密范围规定》确定密级和控制知悉范围。原则

上国家全国统一考试在启用之前的试题（包括副题、备份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

准为绝密事项；国家省级统一考试在启用之前的试题（包括副题、备份题）、参考

答案和评分标准为机密事项；国家全国、省级和地区（市）级统一考试命题工作及

参与人员的有关情况，国家地区（市）级统一考试在启用之前的试题（包括副题、

备份题）、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成绩公布前的考生答卷（含答题纸、答题卡）, 未

公布的成绩为秘密事项。

第三条  国家考试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分级管理、分层负责”的原则进

行管理。组织或受委托组织考试的主管部门（下称主考部门）应成立保密工作领导

小组和应急处理小组，负责指导考试试卷的命题、印制、运送、保管等环节的保密

管理和应急处置，制定安全保密工作方案、具体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四条  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要求：

主考部门应对命题人员和内部工作人员进行保密审查和教育，签订保密责任书，

对命题人员和内部工作人员应当履行的保密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命题人员在考试前

不得参与或授意他人进行与专业考试命题有关的培训工作，不得参与编写、出版相

关辅导用书和资料，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试题的内容和命题工作情况，命题人员过失

泄密和故意泄密均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相应刑事责任。

第五条  命题的保密要求：

（一）命题工作应在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计算机上完成，命题人员不得保留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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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副本。

（二）命题结束后，试题载体应存放在试卷保密室，并由两人以上专门保管，试题、

答案及评分参考必须分开存放在试卷保密室。

（三）命题专用计算机按《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涉密计算机管理办法》的保密要

求进行管理，严禁与互联网或公共网络连接，严禁安装无线网卡等无线设备，严禁

使用非涉密移动存储介质，严禁将试题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过互联网传递。

（四）存储、处理涉密考试信息的移动存储介质按密件管理，要做好登记、编号、

密级标示，严禁在非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严禁携带外出。

（五）与试题有关的草稿纸（含电子文本）等材料在命题结束后立即指定专人

负责销毁。

第六条  试卷印制的保密要求：

（一）试卷印制按照涉密载体印制要求进行印制。

（二）试卷电子文档清理和废弃试卷销毁等工作参照《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涉密

载体管理办法》中销毁保密要求指定专人负责进行销毁。

第七条  试卷 (答卷 )运送的保密要求：

（一）向院外运送试卷（答卷）应通过机要渠道或使用可靠的交通工具，不得

通过普通邮局邮寄或交给无关人员捎带。

（二）使用交通工具运送试卷（答卷）必须由两人以上专车专程押送，严禁搭

乘与试卷运送无关的人员，或者搭载与试卷运送工作无关的物品，做到人不离卷，

卷不离人，严格执行交接查验手续，认真填写交接清单。

第八条  试卷存放和保管的保密要求：

（一）试卷必须存放在保密铁柜内，必须在两名保密员同时在场时，将保密铁

柜和保密室内室门上锁，并贴上加盖印章的封条。

（二）试卷正式启用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启封试卷袋。

（三）试卷封存保管期间，主考部门和保卫处要落实两人以上 24 小时值班制，

明确职责，试卷保密室所有监控设备应开启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将设备调至主

监控屏，做好值班日志记录，确保试卷安全。

第九条  答卷的保密要求：

（一）答卷应及时送到试卷保密室保密柜存放 , 试卷保密室所有监控设备应开

启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将设备调至主监控屏。在答卷集中处理前，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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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答卷整理由主考部门集中时间、在符合保密室要求的场所进行，整理时

至少三人同时在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答卷整理过程要进行全程视频监控。严禁

擅自查阅答卷，严禁工作人员带包进入答卷整理场所，严禁擅自将答卷带出答卷整

理场所，严禁在在答卷整理场所吸烟，严禁在使用的桌面上摆放水杯等无关物品，

做好答卷的防火、防水、防盗和防破损工作。

第十条  评卷、考试成绩的保密要求：

（一）评卷情况、考试成绩等相关信息的安全保密工作由考试主考部门负责，

严禁泄露未正式公布的考生信息、考试信息、评卷信息等。

（二）参与评卷工作的考试工作人员不得向外界透露统分进度和有关情况，考

试分数未经学院主要负责人同意不准擅自查询考生考分，更不准改动考生考分。

（三）做好计算机硬件设备和场所的安全和维护工作，考试数据实行备份制度，

防止黑客恶意的攻击或者自然灾害的损害。

第十一条  新闻宣传环节的保密要求：

所有考试信息应当由考试主考部门发布，其他任何个人或者部门都无权发布。

考试主考部门在宣传工作中，不得泄露涉及具体试卷印刷场地、发送时间、运输路线、

保存地点和评卷场所等内容。

第十二条  特殊形式考试的保密要求：

以电子信息形式为载体进行的考试，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设备的安全防护和使用

管理严格按照学院涉密载体及涉密计算机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试题泄密的报告和查处：

考试工作中发生泄密事件，有关考试主考部门应立即向学院主管领导和学院保

密委报告，同时上报上级考试部门。保密办应会同考试主考部门立即采取措施，制

止泄密，防止扩散，尽量缩小泄密范围，同时组织查处，并将有关情况逐级上报考

试部门和上级国家保密局。对发生泄密案件隐匿不报或拖延报告的，应追究有关责

任人责任。

第十四条  考试保密工作的奖惩：

对在考试保密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考试主考部门应当给予

表扬和奖励；对考试保密管理工作不力或失职，导致国家秘密泄露的，应依法依纪

追究有关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第十五条  监督检查：

学院保密委负责全院国家考试保密管理的监督检查。考试主考部门每年年初（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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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15 日前）应将全年的考试计划报学院保密委备案。

第十六条  考试保密流程细则：

（一）成立工作小组。考前，主考部门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成立保密工

作领导小组和应急处理小组，负责指导考试期间各个环节的保密工作，制定安全保

密工作方案和具体防范措施。

（二）检查试卷保密室。试卷入室前，主考部门应会同保卫处对试卷保密室进

行检查。

（三）保管好试卷。试卷存放在试卷保密室期间，主考部门应对试卷的存放保管、

交接、传递等方面提出安全保密要求，与有关部门和人员签订保密责任书，检查和

掌握试卷的安全保密情况，及时处置发生的突发事件。

（四）做好协调配合。考试期间主考部门必须指定安全保密工作联系人，负责

日常协调和与相关部门的联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院保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